
編號：202

全  頁第  頁

單位：新臺幣元

金額

(3)=(1)-(2)
％

(4)=(3)/(2)

*100

各項收入
  學雜費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受贈收入
  附屬機構收益
  財務收入
  銷貨收入
  其他收入
各項成本與費用
  董事會支出
  行政管理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獎助學金支出
  推廣教育支出
  產學合作支出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附屬機構損失
  財務費用
  銷貨成本
  其他支出
本期餘絀

      2.本表為表示(本)學年度及(上)學年度經常門收支及餘絀之報告。

      3.本表根據總分類帳收入及支出各項目編製之。

      4.收入超過支出之數為賸餘數，支出超過收入之數為短絀數，均填入最後一行之「本期餘絀」。

      5.如有本期其他綜合餘絀請以下列附表說明。

附表：

金額

(3)=(1)-(2)

％

(4)=(3)/(2)

*10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不重分類至餘絀之項目:

  未實現重估增值

  採權益法認列之其他綜合餘絀

  份額－不重分類至餘絀之項目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權益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餘絀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餘絀之項目：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

  分之避險工具餘絀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

  兌換差額

  採權益法認列之其他綜合餘絀

  份額－可能重分類至餘絀之項

  目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債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餘絀

本期綜合餘絀總額

(名　稱)
收支餘絀表

○學年度

比較增減

項     目
(本)學年度

　決算數

（1）

(本)學年度

　預算數

（2）

說明：1.單位名稱配合報表之編製主體作適當表達: (1)以學校法人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ＯＯ學校財團法人」;(2)以學校法人所設

        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ＯＯ學校」; (3)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為編製主體者，單位名稱為「ＯＯ學校財團法

        人及所設私立學校」，且在報表名稱前加註"合併"兩字，例如「合併收支餘飿表」。

(上)學年度

決算數

(上)學年度

決算數
項     目

(本)學年度

　決算數

（1）

(本)學年度

　預算數

（2）

比較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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